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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堂乡中小学职称评审细则

为进一步做好我乡职称评审工作，根据豫人社[2018]95 号和

[2020]20 号文件精神，结合我乡实际，为达到所参评人员公平竞争，

中心校为进一步做好人性化管理和制度化管理相结合，进一步完善此

项工作，在充分争取全乡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，特制订此细则：

一、申报中、高级教师职务基本条件（证件类）

1、学历：符合申报职称的合格学历及学历验证报告（第二学历和

最高学历需要）。

2、教师资格证：相应的教师资格证。

3、继续教育证：相应的有效期内的继续教育证。

4、任职资格证：现有职称任职资格证。

5、聘任证：任现有职称期间的聘任证（晋级时填写）。

注：以上证件要根据晋升级别，符合职称政策，达到相应要求。

二、积分类别与事项

（一）业绩积分

1、优质课：县级（含）以上符合申报职称标准的优质课。（省级

3分、市级 2 分、县级 1分）

2、综合表彰：县级及以上政府综合表彰的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

作者或优秀班主任、文明班主任、文明教师等其他单项表彰。（省级

3分、市级 2 分、县级 1分）

3、在发展素质教育、推行课程改革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等方面取

得业绩。如：综合实践活动、校本课程、社团活动、教科研课题。（省

级 3分、市级 2 分、县级 1 分）

注：各条证件按照职称政策业绩三条要求的证件为准，同条不同

类只算一类，按最高项加分。

（二）教学质量监测积分

1、乡监测或者县监测乡评成绩：指近三年（6 期，全学年两学

期按照最优学期积分一次)乡质量监测成绩积分或中招（3 次）统考

成绩积分的平均分数为量化考核分。（若近三年内某学年度未举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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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考试该学年度不算成绩，有几次成绩就几次成绩平均）

统考成绩积分 ＝100－
100-50

A-1
(B-1)

A 是该科参评教师数，B 是该教师考试名次

注：1、只算本人现任工作岗位的成绩，不是现任工作岗位的成绩

不算。2、任课教师同学期任教同科不同班级或者不同学科（同级不

同科或者不同级不同科）按最高分计算。3、如果任教的是副科按此

公式算好成绩分数的 80%折算。4、由于 2019-2020 学年度、2020-2021

学年度年级考试不全成绩不再算，以 2021-2022 学年度成绩为准。

2、县监测成绩：在县监测中获得特等奖加 10分、一等奖加 8 分、

二等奖加 6分、三等奖加 4分。在战区监测中获奖加分是按县监测获

奖加分减半。

注：①、成绩指近三年（6 期）累计加分。

②、1-8 年级县监测、9 年级县监测或中招，若某学年度

或者某学期局里和战区未举行监测或者年级及科目监测不全，

此次都不加分。

③、此积分方法从本次修改制度以后执行。

（三）其他积分

1、正面报道我乡教育信息（不包括论文）县级每篇加 1 分、市

级每篇加 2 分、省级及以上每篇加 3 分，累计加分信息总计 10 分封

顶，发表时间仅限职评当年（必须独自发表）。

备注：县级媒体指被教育局办公室采用的简报、睢县教育栏目或

睢县电视台播报的新闻；市级是指《商丘日报》、《京九晚报》、市级

电视台播报的新闻；省级及以上是指《河南日报》、《大河报》、省级

电视台播报的新闻、《教育时报》、《中国教育报》、《中国教师报》等

主流新闻媒体报道学校教师个人先进教学经验活动、事迹的。（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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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稿必须到中心校审核备案，否则不加分）

2、教龄：每满 1年记 1.5 分。

3、任现职年限每满 1 年记 2 分。

4、招生、招工积分。职教招生连续积分 3 年，职评当年春季、

秋季送入职教中心 1 名学生加 3 分， 逐年递减 1分，三年积分上限

是 30 分，人员名单以教体局反馈底册为准。招工按有县局分配任务

年份进行计算，送入备案有效人员一名奖 3分。总分（3*n 分）以县

局任务数（n）为上限，以教体局统计信息教师报名先后顺序为准，

当年有效。注：1、招生积分：2020 年春、2020 年秋、2021 年春、

2021 年秋、2022 年春 4 月底止积分按照原先职称细则积分和折算分。

2022 年春 5月起、2022 年秋积分按本职评细则积分。（总积分为以前

积分+本细则满分 30）2、招工积分：2022 年春 4 月底止积分是按照

原先职称细则积分和折算分。2022 年春 5 月起、2022 年秋积分按本

制度积分。（总积分为 2022 年春 4 月底止积分+本细则总分 3*n 分）

5、任现职以来职务：校长加 5 分，副校长、主任或会计加 3分，

教研组长、班主任加 2分，团支部书记、少先队辅导员加 1 分（以上

职务须提供活动计划记录者进行积分，否则不积分），教育信息员加

1 分，本期没上报信息者不积分。（以上各职务不累计加分，以最高

项积分）。学校学籍管理员另加 1分。 任职情况，以每学年（第一学

期开学）学校上报，中心校公布、备案为准。

6、晋级当年（须任职）省、市、县项目检查迎验的学校，各级

验收过关的学校校长分别奖励 10分、7 分、4分。以上级下发的证书、

奖牌为准。

7、乡内支教每学期积 2 分，每学年积 4 分。指由乡直学校教师到

其他学校任教。

8、业务活动积分：近三年在中心校组织开展的业务活动（技能大

赛、文体活动）中，获得奖励的教师加分如下：获鼓励奖者加 1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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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一二三等奖者加 2 分，代表乡镇参加县举办的活动加 3分，以上加

分均以中心校光荣册为准，三年活动累计加分。（注：此加分从本次

修改制度以后执行。）

三、民主测评及竞职推荐演讲

1、演讲内容：采取抽签的办法按顺序进行，每人演讲 5 分钟。

演讲内容包括：自我介绍，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现（德能勤绩），对职

称评审的态度。

2、演讲结束后，评委会人员本着“客观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

结合演讲的内容，从“德、能、勤、绩”等对各方面进行民主测评和

登记计分。计分办法，取评委会民主测评平均分。

3、未按时参加演讲的教师，视为弃权。

四、几点说明

1、其他是否有要加分证件由中心学校成立的职评领导组商议。

2、弄虚作假，伪造学历、资历、业绩等，3年内不得申报。

3、中学任教教师可以参加小学职称评审（教师资格证必须是小

学，否则不可以），小学任教教师不能参加中学职称评审（包括教师

资格证是中学教师者）。

4、请产假或重病住院而没有该期统考成绩的，该同志本学期成

绩积分为 0分。在考试中弄虚作假的当年积分为 0分。非本人自教的

成绩，顶替别人成绩的，不任课的，均按 0分计算。担任体音美等小

科未举行质量监测者积分为 50分。

5、大龄人员符合条件晋升职称者不参与积分。

6、指导青年教师证：所培养、指导的 2 名青年教师在教育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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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方面受到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表彰。注：晋升中小学高级的

教师需要。

7、此办法在执行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或者未尽事宜，由评委研

究解决。若与上级职称政策冲突，以上级职称政策为准。

8、此方案解释权归胡堂乡中心校。

五、职称推荐领导小组名单

组长：马英杰

成员：乔传强 孟照祥 许参军 宋信昌

校长代表，教师代表

睢县胡堂乡中心学校

2022 年 4 月修订

我已认真阅读胡堂乡中小学职评细则，同意职称晋级时按其细则

执行。

教师签名：

睢县胡堂乡 学校（盖章)

2022 年 5 月 日


